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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定市 2023 年下半年
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公告

为做好我市 2023 年下半年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

定工作，根据《教师法》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《〈教师资格条

例〉实施办法》及《河北省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实

施方案》（冀教师〔2013〕9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将相关事

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范围

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且符合《教师法》规定的其他

条件的中国公民，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可在我市申请认

定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资格：

（一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已毕业人员

1.具有保定市户籍。

2.持有保定市有效期内居住证。（注：临时居住证、暂

住证、居住证明等均不等同于有效期内居住证，不能替代使

用。）

3.驻保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。

（二）本市全日制在读研究生和专升本学生可在户籍地

或学校所在地以本科或专科已毕业人员身份申请认定；就读

于成人教育（自学考试、电大、夜大学、函授）、网络教育

的人员须毕业并取得国民教育系列学历。本市普通高等学校

在校学生可在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参加认定，不在本次认定

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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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22 年之前毕业的河北省具有办学资质院校开设

的中等学历层次幼儿教育类专业毕业生(具体院校详见附件

1)。

（四）在保定市学习、工作和居住的港澳台居民，无犯

罪记录，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可在居住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；

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5 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

通行证可在教师资格考试所在地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。

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学历及其他条件、程序要求与内地（大

陆）申请人相同。

二、申请教师资格认定条件

（一）学历条件

1.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，师范类毕业生应具备具有

办学资质院校开设的中等学历层次幼儿教育类专业毕业及

其以上学历，非师范类毕业生应具备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。

2.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，应当具备高等院校专科毕业

及其以上学历。

3.申请认定初级中学教师资格，应当具备高等院校本科

毕业及其以上学历。

4.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

格，应当具备高等院校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。

5.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，应当具备

高等院校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和具有相当助理工程师以

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，其中对确有特

殊技艺，且获得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机关颁发的高级技术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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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的人员，经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，申请认定实习指导教

师资格可适当放宽到高中毕业学历。

（二）教育教学能力条件

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人员应当笔试、面试均合

格，获得《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》，且在有效期内。

纳入免试认定改革范围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师范生，应当通过

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取得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，

且在有效期内。

（三）普通话条件

普通话水平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《普

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》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，申请认定语

文学科教师资格，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标准。

申请认定小学全科教师资格，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二级乙等及

以上标准。持有小学全科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，要从事小学

语文学科教学的，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标准。

以上均以取得证书为准。普通话证书目前不设有效期，

国家普通话证书全国通用，但部分证书上标注了证书有效期

的，以标注时效为准。

（四）身体条件

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，心理健康，无严重传染性疾病和

精神病史，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。按照《托儿所幼儿

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》（卫生部 教育部令第 76 号）及《河

北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》（可登录“河北省

教师发展与资格认定事务中心官网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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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jszg.hee.gov.cn/查看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到保定

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医院参加体检，体检结论为合格。

（五）思想品德条件

遵守宪法和法律，热爱教育事业，严守社会公德，恪守

职业道德，无不良品行和违法犯罪记录。能履行《教师法》

规定的义务。 被撤销教师资格的，自撤销之日起５年内不

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；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

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，不能申请认定教师资格。

三、教师资格认定流程

本次认定采用申请人网上报名并上传材料，认定机构网

上审核的方式进行，具体认定流程详见附件 2。

四、时间安排及相关注意事项

（一）申请人网上注册申报时间及安排

1.网上报名

（1）网报时间：10 月 11 日 8:00 至 10 月 24 日 17:00；

（2）登录网址：中国教师资格网

（https://www.jszg.edu.cn）；

（3）通过“网上办事”栏目下“教师资格认定”服务

入口，点击“在线办理” 进行账号注册和报名。

2.申请人注册信息填报，请参考“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

使用手册”（可登录“中国教师资格网”首页菜单“咨询服

务”—“操作手册”一栏查询相关信息）。上传照片必须为

近期本人免冠正面白底证件照，按照系统要求格式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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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提示：我市教师资格认定已开通“全程网办”，请

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上传相应的证明材料。

具体操作方法为：点击“教师资格认定信息”栏目旁的

的“查询报名信息 ”按钮，通过报名信息右侧“上传材料”

链接上传相关认定材料（PDF 格式），由认定机构工作人员

进行网上审核。

申请人应及时查阅“查询报名信息”栏的“资格认定材

料确认情况”和工作人员留言，按要求修改或补充认定材料。

待审批状态即为材料审核通过。

因未在确认时段结束前提交修改补充材料而导致无法

完成教师资格认定的，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。

（二）体检时间

10 月 16 日-10 月 26 日。申请人在完成网报后持贴有与

网报同版照片的《河北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》到确认

点指定医院体检（详见附件 4）。《河北省教师资格申请人

员体检表》由申请人自行登陆“河北省教师资格认定事务中

心”官方网站（http://jszg.hee.gov.cn/），在“资料下

载”栏按所申请的教师资格种类下载相应体检表，需 A4 纸

双面打印。申请人无需取走体检报告，由体检医院直接提交

确认点。

特别提示：备孕人员须完全按体检表内容逐项检查，不

可缺项；怀孕人员可免做胸透项目，但需提供二级以上医院

出具的相关医学检查证明。

（三）网上申请认定、材料审核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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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确认时间：10 月 25 日—10 月 27 日。确认方式为“中

国教师资格网”线上确认。申请人通过“中国教师资格网”

线上上传材料（PDF 格式），由确认点线上审核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确认点地址及咨询电话详见附件 5。

2.申请人网上报名时，根据户籍、有效期内居住证所在

地或现役军人、现役武警驻地在保定市的选择认定机构为保

定市教育局。

3.确认点选择：ａ.已毕业人员，须选择户籍或居住证

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确认点进行确认；ｂ.现役军人、现役

武警，须选择所驻地县（市、区）确认点进行确认；

4.《个人承诺书》无需提前下载，在网报过程中按系统

提示在手机端手写签名上传。

5.申请人可在确认点网上审核通过前登录网上报名系

统，对信息进行修改。请申请人按规定时间、地点和要求进

行网上申报和确认审核，因错过申报时间、选错认定机构或

确认点、申报信息有误或提交材料不全等原因未在规定时间

内完成网上申报和确认工作的，认定机构将不再受理，责任

由申请人本人承担。

（四）证书发放

证书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（特别提示：教师资格认定

申请表是重要的存入个人人事档案的材料，一定妥善保管。）

发放时间由各县（市、区）确认点自行安排并通知，请申请

人随时关注本县（市、区）确认点官网或微信公众号进行查

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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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网上审核需上传的材料（所有材料均以 PDF 格式上

传）

（一）基本信息材料

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照片。

（二）申请人所属人员范围材料

1.户籍在本市的已毕业人员需要提供户口簿(本人页，

如本人页无派出所公章需上传户口本首页和本人页)。

2.持有本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已毕业人员需提供居住

证。

3.驻保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应提供由所属部队或

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，证明格式依该部

队或单位的规定而定，证明应明示申请人属于该驻保部队。

（三）学历条件材料

毕业证书原件。港澳台学历还应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

务中心出具的《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》原件，国外学历还

应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

书》的原件。学历信息经过网报系统电子信息比对成功的可

不提交。

特别提示：在审核材料过程中，对于中国教师资格网无

法直接比对验证的学历，申请人须提交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

认证报告》（在学信网在线申请），否则视为不合格学历将

不予受理。建议申请人提前在学信网验证学历，无法验证的

及时申请认证报告。河北省具有办学资质院校开设的中等学

历层次幼儿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，对学历验证不做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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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需提供毕业证原件即可。

学信网网址：http://www.chsi.com.cn/xlcx/rhsq.jsp

（四）教育教学能力条件材料

《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》或《师范生教师职业

能力证书》由网报系统自动比对核验，无需现场提交。

（五）普通话条件材料

中国教师资格网无法验证申请人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

的，需现场提交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》原件。中国教

师资格网能验证通过的可不提交。

申请人可登录“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网”（网址：

http://www.cltt.org/）查询本人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

相关信息。我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遗失补办程序可登

录河北政务服务网（http://www.hbzwfw.gov.cn/），在“个

人办事”按主题选择“证件办理”子项中查询。

（六）身体条件材料

《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》由体检医院直接报送确认

点（体检结果当次有效）。

（七）无犯罪记录证明

1.内地申请人的无犯罪记录情况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

统一核查。

2.港澳台居民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的无犯罪记录

证明，由申请人自行到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

台湾地区的有关部门开具。香港、澳门申请人需教育行政部

门协助提供函件的，与河北省教师发展与资格认定事务中心

http://www.chsi.com.cn/xlcx/rhsq.j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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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出具。

（八）其他材料

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者，须提交相

当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工人技术

等级证书。

申请人在以上任何环节有弄虚作假、骗取教师资格行为

的，一经查实，自发现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

资格。

六、其他须知事项

（一）申请人同一自然年只能申请认定一种教师资格，

成功申请后的当年在全国范围内不能再申请第二种教师资

格。

（二）禁止学校或任何机构替代报名，对违反规定而影

响本人申请教师资格的，责任由申请人本人承担。

（三）户籍为白沟新城的人员申请教资认定，确认工作

归高碑店市行政审批局负责。户籍为高新区的人员申请教资

认定，确认工作归竞秀区教体局负责。

（四）其他未尽事宜请关注各确认机构发布的通知公告，

请申请人务必及时查阅，以免错过认定机构的工作安排。

附件：1．河北省具备中等学历层次幼儿教育类专业办学资

质学校名单

2.教师资格认定流程图

3.河北省教师发展与资格认定事务中心公众号二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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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

4.各县（市、区）教师资格体检医院

5.各县（市、区）现场确认点地址及电话

保定市教育局

2023 年 9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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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河北省具备中等学历层次幼儿教育类专业
办学资质学校名单

石家庄市学前教育中等专业学校

石家庄装备制造学校（原石家庄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更名）

石家庄市文化传媒学校（原石家庄市艺术职业学校与原石家

庄市第一职业中专学校合并更名）

正定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新乐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承德市工业学校（承德幼儿师范学校）

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兴隆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承德县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滦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丰宁满族自治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隆化县职教中心

宣化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阳原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张北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怀来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万全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张家口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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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市中等专业学校

唐山市职业教育中心

固安县职业中学

廊坊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三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保定市女子职业中专学校

涞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蠡县启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涿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曲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易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泊头职业学院

沧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黄骅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青县幼儿师范学校

河间市职业教育中心

任丘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衡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衡水科技工程学校

邢台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（邢台技师学院）

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威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邢台现代职业学校

沙河市综合职教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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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丘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邯郸学院武安分院

邯郸学院曲周分院

邯郸学院大名分院

邯郸市职教中心

定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辛集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河北经济管理学校

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

河北商贸学校

备注：

1.石家庄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于 2019 年 7 月，与石家

庄市机械技工学校和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中专学校合并

后，更名为石家庄装备制造学校。

2.石家庄市艺术职业学校和石家庄市第一职业中专学

校于 2018 年 6 月，与石家庄市经贸学校合并后，更名为石

家庄市文化传媒学校。

3.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，自 2018 年

起已终止中等学历层次幼儿教育类专业办学资质（冀教师

〔2018〕1 号文件可查），故未列入本次认定公告（附件 1）

中。但该校在 2014-2017 年确已具备幼教类专业办学资质（冀

教师〔2014〕19 号文件可查），故在此期间招收的幼教类专

业学生应具有参加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（面试）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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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教师资格认定流程图

发布河北省认定公告

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注册报名

网上预约

申请人到指定医院体检

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上传材料至中国教师资格网完成

材料审核

市级认定机构复审

审核通过

市级认定机构生成证书编号，并制作打印教师资格证书

市级认定机构发布证书领取公告

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，现场领取或邮寄收取

教师资格证书

审核未

通过者

更正信

息或补

充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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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河北省教师发展与资格认定事务中心公众号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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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保定市（区、县）教师资格体检医院

地区 体检医院

竞秀区

莲池区

（具体医院以确

认点公告或者报

名时的注意事项

为准）

保定市第二医院（保定市东风西路 338 号，电话 3099637）

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西院（保定市高新区恒滨路 77 号市急救中心，

电话 3389088）

保定市第五医院（保定市瑞祥大街 340 号,电话 5901182）

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体检中心（河大新区，电话 5981318、5981888）

保定市优抚医院体检中心（保定市莲池区建华大街 460 号 B 座

电话：0312-2095233）

涿州市 涿州市中医医院

高碑店市 保定高碑店保康医院（原高碑店市十八局医院）

安国市 安国市中医院

易 县 易县中医院

徐水区 保定市徐水区妇幼保健院/第二人民医院

涞源县 涞源县医院

定兴县 定兴县医院

望都县 望都县医院

顺平县 顺平县医院

博野县 博野县医院

蠡 县 蠡县医院

清苑区 清苑第五医院

满城区 满城区人民医院

涞水县 涞水县妇幼保健院体检中心

高阳县 高阳县医院

曲阳县 曲阳县中医院

阜平县 阜平县医院

唐 县 唐县中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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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23 年保定下半年各县（市、区）现场确认点地址及电话

初审机构 公告发布渠道 确认地址 咨询电话

莲池区教育和体育局
保定市莲池区教育和体

育局公众号
红旗大街一中分校北门一楼 5012361

竞秀区教育和体育局
保定市竞秀区教育和体

育局公众号

保定市隆兴西路2017号河北新

华印刷有限公司院内
3089121

顺平县行政审批局
顺平县行政审批局公众

号

顺平县行政审批局一楼综合受

理股
7616296

高碑店市教育和体育局 高碑店教育公众号 高碑店市教育和体育局人事科 6396096

满城区教育和体育局
保定市满城区教育和体

育局公众号
满城区教师进修学校院内 7163308

涞源县行政审批局
涞源县行政审批局公众

号

涞源县广平大街 2号行政服务

大厅一楼南侧
7844616

高阳县教师进修学校 高阳教育公众号

高阳县教师进修学校（新西街

小学西门南侧楼 4楼教资认定

办）

6296263

清苑区行政审批局
“清苑区行政审批局”

公众号

中心中路 191 号清苑区政务服

务中心一楼 5、6、7号窗口
7950980

望都县行政审批局
望都县行政审批局公众

号

望都县政府一楼行政服务中心

东厅
7827919

阜平县行政审批局
阜平行政审批微信公众

号

阜平县行政审批服务大厅文教

卫生窗口
7936008

易县教育和体育局
易县教育和体育局微信

公众号

易县朝阳东路教育和体育局 5

楼 513 室
8856589

定兴县市民服务中心 定兴教育公众号

定兴县繁兴街与幸福中路交叉

路口往北约 200 米(佶地国际 C

区东北侧)C座三层审批服务大

厅

6917291

涿州市行政审批局
涿州市行政审批局公众

号

涿州市范阳东路 5号行政服务

大厅二楼
3628952

博野县教育和体育局 保定教育发布
博野县兴华南街62号博野县教

育和体育局
83216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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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县行政审批局 唐县行政审批局公众号
唐县国防东路（康定医院）斜

对面，唐县行政审批局
6436718

蠡县教育和体育局 蠡县教育公众号
蠡县永盛大街 610 号教育和体

育局四楼 427 室考核办
6215056

曲阳县行政审批局
曲阳县行政审批局公众

号

曲阳县行政审批局，曲阳县三

馆三中心三楼文教窗口
4261961

安国市行政审批局
安国市行政审批局公众

号

安国市行政审批局金融路73号

（工行西侧，财政局对面）三

楼社会事务审批股二

3519012

徐水区行政审批局
徐水区行政审批局公众

号

徐水区政通路19号徐水区行政

审批局二楼 6号窗口
8696386

涞水县教师进修学校 涞水教育公众号

涞水县遒城街66号（县城北环）

涞水县教师进修学校二楼 226

室

48955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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